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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ST 生化     公告编号：2017-124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振兴生化”）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晚间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17】第 177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回复如下： 

一、史珉志、史跃武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向你公司出具《关于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事项的声明函》显示：“2017 年 11 月 9 日，史珉志将其持有

的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集团”）98.66%的股权转由史跃武持有（以

下简称“本次调整”），并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史珉志与史跃武系父子关系，

本次调整系史氏家族内部出于股权管理的需要而做出的持股人员的变动安排，振兴

集团的实际经营决策仍由史珉志作出。本次调整不涉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仍为史珉志先生”。请你公司函询史珉志、史跃武，并要求提供必要的

证明材料，充分论证在史珉志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振兴集团股份的情况下如何控制振

兴集团实际经营决策。此外，请补充说明 11 月 30 日才签署的《关于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事项的声明函》是否能作为判断振兴集团 11 月 9 日是否发生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依据。请律师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函询振兴集团，要求其董事史珉志先生、

史跃武先生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充分论证在史珉志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振兴集

团股份的情况下如何实际控制振兴集团的经营决策。同日，振兴集团答复我公司，

因振兴集团属家族企业，史珉志先生与史跃武先生系父子关系，出于家族内部股权

管理的需要，史珉志先生决定将其持有的振兴集团 98.66%的股权转由史跃武先生持

有，2017 年 11 月 9 日的持股调整仅是出于股权管理的需要而做出的持股人员的变

动安排，与标的股权相关的股东意见均仍以史珉志先生的意见为准，振兴集团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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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营决策仍由史珉志先生作出。且史珉志先生及史跃武先生已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2017 年 12 月 3 日就上述事项出具《声明函》及《确认函》，并委托山西

恒一律师事务所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出具了《关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认定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控

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其持有股份占股

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

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1、振兴集团为家族企业，史珉志先生与史跃武先生是父子关系。史珉志先生作

为振兴集团的创始人，多年来始终由其实际控制振兴集团，此次持股变动仅是家庭

内部对股权管理进行调整造成的一种持股转移，是经史珉志先生提议并安排实施的，

振兴集团的实际控制权归史珉志先生所有。 

2、史珉志先生与史跃武先生通过签署声明的方式，确定史跃武先生行使公司股

权的表决权时按史珉志先生的意见行使。史珉志先生虽不持有振兴集团股权，但仍

实际支配振兴集团 98.66%股权的表决权，足以对振兴集团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振兴集团现任董事为史珉志先生、史跃武先生、曹三海先生。2017 年 11 月 30

日，史珉志先生、史跃武先生签署声明，史跃武先生作为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公

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实际经营决策由史珉志先生作出。通过上述安排，史珉志先生

能够对振兴集团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2017 年 11 月 12 日，振兴集团董事会史珉志、史跃武、曹三海就振兴集团拟转

让振兴生化股权、委托表决权等事项进行内部决策；2017 年 11 月 27 日，振兴集团

股东会史跃武、曹三海代表就振兴集团拟转让振兴生化股权、委托表决权等事项进

行内部决策，上述决策均经过史珉志先生同意，并分别由史珉志先生及史跃武先生

进行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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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珉志先生与史跃武先生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签署了《声明函》，明确史珉

志先生知悉并同意 2017 年 11 月 9 日之后的日常经营行为和对外签署的合同，表明

在 2017 年 11 月 9 日时，史珉志先生在公司重大事项上享有决策权。 

综上，史珉志先生虽不是振兴集团的股东，但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

配振兴集团股权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产生重大影响；并能够对振兴集团董事会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史珉志先生为振兴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2017 年 12 月 19 日，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针对上述事项出具《关于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认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史珉志先生为振兴集团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你公司此次答复我部关注函时，振兴集团所持你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

形较前次大幅减少，请公司说明原因，进一步核查振兴集团持有你公司股份权利受

限情况及债权人情况的充分性、准确性及完整性，并在此基础上补充说明相关债务

的利息金额、处理方式等。 

回复： 

1、依据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结果显示，截至公

司回复贵所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160 号关注函前一日（2017 年 12 月 14 日），

振兴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质权人名称 质押数量（股） 质押日期 解质日期 

1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61,621,064 2017-07-17 9999-01-01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司法冻结数量

（股） 

司法冻结日

期 
解冻日期 

1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61,621,064 2017-07-31 2019-07-30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轮候机关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1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100,000 2017-10-18 36 

截止 2017 年 12 月 27 日，根据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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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振兴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较上表无变化，相关债务本息

及处理方式如下： 

上述质押 1、冻结 1 是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

简称“信达深分”）申请质押和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该案的本金为 10.45

亿元（2017 年 12 月 20 日，航运健康已依照《关于债务重组三方协议的补充协议》

向信达深分支付了 1.39 亿元的利息，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 2017-123）。信达深分同意于《债务重组三方协议》生效后，在深圳

市航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健康”）与振兴集团就标的股份协议转

让向深交所申请合规性确认前，配合协助解除信达深分就标的股份上除股份质押外

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设立的司法冻结的其他所有权利限制。 

轮候冻结 1 的申请人为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案件标的金额为 2,228 万

元及相应利息。截止目前，该案尚未判决。振兴集团拟于向深交所申请合规确认前

解除轮候冻结的相应股份。 

2、上述权利受限情况较前次答复贵所时减少了三笔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轮候机关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1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61,621,064 2017-08-01 24 

2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61,621,064 2017-08-01 24 

3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61,621,064 2017-08-01 24 

轮候冻结 1 的申请人为刘宇琦，案件判决金额为 4,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利率

按双方约定的月息 1%计算，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 

轮候冻结 2 的申请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市支行，案件判决金额

为 2,908 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 968 万元的利息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

的借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从 2007 年 12 月 25 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已偿

还利息 912,456.91 元在执行时予以扣除；970 万元的利息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合

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从 2007 年 12 月 26 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



5 

 

止，已偿还利息 845,355 元在执行时予以扣除；970 万元的利息按照双方签订的《借

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从 2007 年 12 月 27 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清偿

之日止，已偿还利息 842,537.15 元在执行时予以扣除。 

轮候冻结 3 的申请人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案件判决金额为 3,982 万元及

相应利息，其中货款 3,167 万元、质保金 815 万元（3167 万元货款利息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至欠款付清时止；815 万元质保

金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08 年 6 月 21 日起至欠款付清时

止）。 

依据 2016年 12月 14日振兴集团、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与信达深分签订的《债

务重组合作协议》及 2016 年 12 月 12 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通知书》，信

达深分需在约定期限内将案件执行标的本金汇入法院指定账户，以解除因上述三案

对振兴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冻结措施，并不再执行振兴集团。截至目前，信达深

分已依约将案件执行标的本金汇入法院指定账户，刘宇琦、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津市支行、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三案对振兴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轮候冻

结解除。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017年12月19日，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针对上述事项出具《关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认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史珉志先生为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